
中考个别考生考查成绩和综合素质评定成绩转移单

	就读学校
	
	中考准考证号
	

	姓名
	
	联系电话
	

	性别
	
	身份证号
	

	地理
	生物
	信息技术
	研究性学习

	
	
	
	

	思想品德
	历史
	理化实验操作
	劳动技术

	
	
	
	

	评价内容
	评定等第
	突出表现

	
	初一
	初二
	初三
	

	道德品质
	
	
	
	

	公民素质
	
	
	
	

	学习能力
	
	
	
	

	交流与合作
	
	
	
	

	运动与健康
	
	
	
	

	审美与表现
	
	
	
	

	综合性评语
(100字)
	

	学生签名
	班主任签名
	校长签名
	（学校公章）

	
	
	
	


无锡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制
说明：

1、道德品质、公民素养、交流与合作三方面的评定,凡符合基本标准者，可评为合格。凡有突出问题，不符合基本标准，评不合格，并将突出问题如实记载。学习能力、运动与健康、审美与表现三方面的评定等第分A、B、C、D四级。凡符合基本标准者，视情况可得B或C；不符合基本要求者，得D；凡符合标准并有突出表现，且有详细、明确证据的（以附件形式提供），经学校综合素质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审定确认，可得A。凡得A等第的学生，必须有突出表现的有效记载，否则视为无效。
      2、地理、生物、思想品德、历史直接填写A、B、C、D等第，按全卷满分100分计， A（100分—90分）、B（89分—75分）、C（74分—60分）、D（60分以下）；信息技术、研究性学习、理化实验操作、劳动技术的成绩，填写“合格”或“不合格”。

      3、此表内容请考生的班主任填写，加盖学校印章有效。

4、请填妥此表，并于5月25日前交至市教育考试院4楼微机室。

5、初三在读的应届毕业生需交此表。往届生不作要求。


